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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37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9 年 7 月 23 日 (星期四 )上午 9 時 30 分  

地  點：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徐主任委員國勇                    邱委員昌嶽 代 

（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，因主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均不克出席會議，經出席委

員互推由邱委員昌嶽代理主持） 

紀錄：高㬏婈、魏巧蓁 

出列席人員（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436 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第 436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貳、討論事項 

第 1案：臺南市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 

決議： 

一、 就「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」部分： 

臺南市政府原提報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

件計 128 案，經該府依據 109 年 1 月 13 日本部區域計畫委

員會專案小組會議結論修正及檢討後，並另再新增 6 案，故

提報案件調整為 103 案，決議如下： 

（一）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通過或應再補正案件：

計 93案 

1.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：(計 56案) 

(1)編號 47-1、48-1、48-2、51、54、63、96、99、100、

101-1、101-2、103-1、103-2、104-2、105-1、105-2、

106、107、112、113-1、113-2、116、117、118、120、

121、123、124、125-1、125-2及 126等 31案，考量

該 31 案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

使用地作業須知（以下簡稱作業須知）第 7 點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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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(3)A.規定，故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(2)編號 45、64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

82、83、84、85、88、89、90、94、95及 102等 21案，

考量該 21案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（一）2.(3)C.規定，

故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(3)編號 55、56及 108等 3案，考量該 3案符合作業須知

第 7點（一）2.(3)D.規定，故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。 

(4)編號 122，該案經臺南市政府提出認屬為重大建設計

畫證明文件，故建議同意適用作業須知第 7 點

(一)2.(3)D.之檢討變更原則，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。 

2.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：(計 37案) 

(1)編號 1，該案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 1.(3)規定，故同意

其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。 

(2)編號 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4、15、16、17、

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7、28、29、30、

31、32、33、34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等 36

案，該 36 案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（一）1.(4)規定，

同意其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；惟編號 8，請臺南市政

府參考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意見再予調整修正。 

（二）本次再提會討論案件：計 4案 

1.編號 47-2 及編號 50 等 2 案，該 2 案周邊均屬特定農業

區，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後，將導致一般農業區包夾於

特定農業區，故不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2.編號 104-1 案周邊多屬特定農業區，且範圍內農業使用

面積比例超過 80%，未符合檢討變更一般農業區原則，故

不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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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編號 26 案檢討變更範圍零星夾雜於特定專用區(森霸電

廠)，考量坵塊完整性及區位合理性，仍維持特定專用區，

不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（三）本次臺南市政府新增案件：6 案 

1.編號 131 該案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 2.(3)A.已不具劃定

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，惟該案西側夾雜特定農業

區土地，故建議將西側特定農業區一併納入本次檢討變

更範圍後，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2.其餘編號 129、130、132、133 及 134 等 5 案，考量該 5

案農業使用面積比例均未超過 80%，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

2.(3)A.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，原則同

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；並請將編號 130 周邊土地

（屬既有丁種建築用地者）一併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，

又編號 134請按農業使用現況情形再予調整修正。 

二、 就「陳情意見處理情形」部分： 

本案相關陳情意見經臺南市政府逐案回應意見處理情形，

故同意確認。 

三、 其他意見 

（一）請臺南市政府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決議（含發言要

點）研擬回應意見，及辦理土地清冊及相關圖說修正作業，

並於大會紀錄確認後 4週內函送本部營建署，以辦理核備

作業。 

（二）另考量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係就檢討變更之區位及範圍予

以審議決定，至個案實際檢討變更面積，請臺南市政府按

通過範圍重新製作相關土地清冊及圖說，並據以核算面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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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案：屏東縣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 

決議： 

一、就「是否符合屏東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」部分： 

考量編號 08-02、11-01及 21-01位於綠經產業發展軸

帶邊緣，毗鄰山坡地保育區，係屬特定農業區及山坡地保育

區之緩衝空間，爰同意確認其符合當地空間發展構想。 

二、就「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」部

分： 

就屏東縣政府 108年 2月 4日函送本部修正案件，依下

列各點辦理： 

（一）經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通過案件：計 42案 

1.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，計 18案： 

(1)編號 04-01，共 1案：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

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（以下簡稱作業須知）

第 7 點（一）1.(5)C 規定，同意檢討變更為特定農

業區。 

(2)編號 01-05、02-06、02-07、03-08、05-06、05-07、

06-01、07-01、11-02、11-03、12-01、13-05、17-

01、17-02、18-01、19-01及 20-01，共 17案：符合

作業須知第 7 點（一）1.(2)規定，同意檢討變更為

特定農業區。 

2.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，計 24案 

(1)編號 01-03、01-04、01-06、02-01、03-02、03-05、

03-07、05-04、09-01、10-01、14-01、14-02、14-03、

14-04、15-01、16-01、16-02、16-03，共 18 案：符

合作業須知第 7點(一)2.(3)A.規定，同意檢討變更為

一般農業區。 



5 

(2)編號 08-02、11-01、10-06、10-07，共 4案：符合作

業須知第 7點(一)2.(3)C.規定，同意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。 

(3)編號 05-08、13-02，共 2 案：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

(一)2.(3)D.規定，同意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（二）本次再提會討論案件（包含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應再予補

充或修正案件、審議未通過案件）：計 23案 

1.就編號 01-02，共 1 案：該案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（一）

1.(2)規定，同意該案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。 

2.就編號 21-01，共 1案：依據作業須知第 7點 2.(3)D.規

定，距離重大建設 100 公尺範圍內之土地，且範圍內農

業使用面積比例未達 80%，得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

般農業區。然針對「重大建設」本身所在土地，並未有得

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相關規定，基於一致性考量，爰

屬「重大建設」者，得就其範圍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

是以，該案倘經屏東縣政府補充經有關機關認屬重大建

設計畫證明文件，同意其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

區。 

3.就編號 02-02、02-05、05-02、08-01、10-02、13-04，

共 6 案：農業使用面積比例達 80%，且變更區位尚未妥

適，未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(一)2.(3)A 規定，不同意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4.就編號 01-01、02-03、02-04、03-01、03-03、03-04、

03-06、03-10、05-01、05-03、05-05、06-02、10-05、

13-01、13-03：共 15案 

(1)經屏東縣政府細劃分評估單元再予檢討，上開 15案範

圍內屬農業使用面積比例達 80%之單元，未符作業須

知第 7點(一)2.規定，不同意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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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開單元如下： 

A.編號 01-01：單元 01-01-04。 

B.編號 02-03：單元 02-03-01、02-03-03、02-03-04。 

C.編號 02-04：單元 02-04-01、02-04-02、02-04-03、02-

04-04、02-04-05。 

D.編號 03-01：單元 03-01-01、03-01-02、03-01-05、03-

01-06、03-01-10、03-01-11、03-01-12、03-01-13、

03-01-14、03-01-15、03-01-16、03-01-17、03-01-20、

03-01-21、03-01-22、03-01-25、03-01-26、03-01-29、

03-01-30、03-01-37、03-01-38、03-01-39、03-01-41、

03-01-43、03-01-44。 

E.編號 03-03：單元 03-03-07、03-03-08。 

F.編號 03-04：單元 03-04-01、03-04-05、03-04-06、03-

04-11、03-04-17、03-04-18。 

G.編號 03-06：單元 03-06-04、03-06-09、03-06-10、03-

06-14、03-06-15。 

H.編號 03-10：單元 03-10-03、03-10-04、03-10-11、03-

10-12、03-10-13。 

I.編號 05-01：單元 05-01-01、05-01-03、05-01-04、05-

01-05、05-01-11、05-01-12、05-01-24、05-01-26、

05-01-27、05-01-28、05-01-29、05-01-30、05-01-31、

05-01-33、05-01-36。 

J.編號 05-03：單元 05-03-03。 

K.編號 05-05：單元 05-05-04、05-05-05、05-05-07、05-

05-08。 

L.編號 06-02：單元 06-02-01、06-02-02、06-02-04、06-

02-05、06-02-06、06-02-07。 

M.編號 10-05：單元 10-05-07、10-05-08、10-05-09、1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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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-10、10-05-11。 

N.編號 13-01：單元 13-01-03、13-01-04、13-01-05。 

O.編號 13-03：單元 13-03-02、13-03-05、13-03-06、13-

03-07。 

(2)除前開單元外，其餘單元農業使用面積比例未達 80%，

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(一)2.(3)A.規定，同意檢討變更

為一般農業區。 

(3)前開不同意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單元，後續俟屏

東縣政府完成養殖漁業生產區核定及公告作業後，由

該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逕依區域計畫法及作業須知規

定辦理核備作業。 

三、就「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是否不少於 104 年內

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？」部分： 

（一）依據作業須知規定，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

應不少於 104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本次屏東縣

檢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少於 104年統計面積，未符合作業

須知規定。 

（二）考量屏東縣係依據作業須知有關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

檢討變更原則規定辦理，致使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，故同

意其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得少於作業須知規定之面

積。 

四、請屏東縣政府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決議，修正土地

清冊及相關圖說，並於大會紀錄確認後 4週內函送本部營

建署辦理核備作業。 

五、考量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係就檢討變更之區位及範圍予以

審議決定，至個案(詳附錄 3)實際檢討變更面積，請屏東

縣政府逐案按通過範圍重新製作相關土地清冊及圖說，並

據以核算面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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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散會：中午 12時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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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討論事項第 1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重

點摘要 

◎委員 1 

有關臺南市政府本次所提案件中，部分案件面積規模均為 10

公頃以下，請就是類案件是否符合作業須知檢討變更原則再予補

充說明。 

◎委員 2 

（一） 有關臺南市政府本次提報新增 6 案件，建議應考量周邊土

地使用情形，以整體規劃概念劃設檢討變更單元，避免造

成特定農業區零星、破碎情形。 

（二） 編號 130 面積僅 1.9 公頃，其面積規模小於 10 公頃，為避

免造成檢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之零星夾雜情形，建議考量

北側現況既有廠房，評估一併納入本次檢討變更範圍。 

◎委員 3 

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圖尚未公告，建議本案辦理依據仍應依農

地分級分類成果、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現況土地使用情形一併納

入評估，國土功能分區圖僅做為參考使用。 

◎委員 4 

考量各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功能分區圖均為草案作業階段，如

以國土功能分區圖做為評估檢討變更邊界之依據，恐有不甚合理

情形。如編號 134，建議應考量周邊現況使用情形評估調整，避免

檢討變更後造成農地分割破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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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委員 5 

（一） 本案專案小組就臺南市政府所提 128 案均已充分討論，就

邊界選取及案件保留、刪除與否等作成具體審查意見，並

經臺南市政府納入參考修正。 

（二） 本次臺南市政府所提新增 6 案，其符合作業須知檢討變更

原則情形，應再予補充說明。另有關編號 130，考量其周邊

現況已存既有丁種建築用地，建議該案檢討變更邊界應再

予評估調整。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（一） 編號 122 雖經臺南市政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，惟建議未

來如有開發計畫應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辦理，

不應循分區調整方式辦理。 

（二） 編號 130 個案面積約為 1.9 公頃，其規模未達 10 公頃，又

經查標的所在工廠係為廠房使用，如事業利用未來有變更

或擴大需求，應循變更分區方式辦理。另有關本次所送案

件，面積規模未達 10 公頃者，建議應再就細節深入討論。 

（三） 編號 134 北側臨嘉南大圳善化支線，南側農業生產環境完

整，如個別就本案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，恐對周邊特定

農業區造成切割、破碎化之疑慮，又其符合檢討變更原則

為何，請補充說明。 

◎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

本案涉及台灣糖業公司土地均配合調整，惟編號 8 東南側土

地(約 4.9 公頃)，仍有使用上需求，位於蘭花生技園區及臺灣三部

曲計畫範圍，為維持相關計畫使用，建議維持特定專用區，不調整

為特定農業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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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有關編號 130，請臺南市政府就周邊特定農業區既有丁種建築

用地範圍及現況使用情形，再予檢討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合理性，

並依周邊實際土地使用情形調整範圍；又該案南側都市計畫農業

區係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，併請臺

南市政府一併釐清，以做為本案檢討變更單元之調整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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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討論事項第 2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重點

摘要 

◎委員 6 

按作業須知規定，本次屏東縣政府檢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面

積減少於 104 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惟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 109 年 6 月 29 日函示原則同意在案，本案是否仍有討論空間，

建議再予釐清。 

◎委員 5 

（一）特定農業區供作養殖漁業使用，涉及農業、漁業主管機關

法令問題，倘透過土地使用管制解決，有無其他方式標註

或承諾僅供養殖，不得轉做其他用途。 

（二）本次屏東縣建議將養殖魚塭土地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，

是否屬本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不同意案件，建

議再予釐清。 

（三）考量「打造新農業綠能循環專區」非作業須知特定農業區

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檢討原則，建議不予支持。 

◎委員 7 

屏東縣政府表示本次提會討論案件業已剔除養殖魚塭，惟按

衛星影像判釋，編號 10-05現況似為魚塭，建議再釐清。 

◎委員 2 

本次係按作業須知規定辦理檢討變更作業，就特定農業區面

積維持不小於 104 年內政統計登載面積意義為何，建議再予釐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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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（一）依據本會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

規定，水產養殖設施係屬農業生產環境，故特定農業區可

容許養殖魚塭使用，惟考量部分養殖魚種需要偏鹽水質、

及其放流水對環境之影響，特定農業區容許養殖魚塭仍以

106年前既有養殖魚塭且已設置循環水設施為主。 

（二）環境適合發展養殖漁業或現有魚塭集中區域，倘經屏東縣

政府檢討，核實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，未來辦理養殖漁

業生產區核定及公告作業，本會原則支持屏東縣政府現階

段將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按作業須知第 7 點(一)2.(3)B.規定，經政府核定為養殖

漁業生產區之土地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，本次經區委

會專案小組審議未通過之部分農業使用面積比例部分達

80%以上案件(16案)，建議俟屏東縣政府完成養殖漁業生

產區核定及公告作業完成後，由該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

理核備作業。 

（二）本次檢討變更後，屏東縣特定農業區少於 104年內政統計

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考量屏東縣政府係依作業須知規定辦

理致使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，爰建議予以同意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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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3、討論事項第 2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案件 

一、第 1類：屏東縣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案件 
 案件編號 圖形面積(公頃) 備註 

1 01-05 45.18    

2 02-06 6.68    

3 02-07 5.36    

4 03-08 51.31    

5 04-01 223.97    

6 05-06 176.92    

7 05-07 11.46    

8 06-01 322.44    

9 07-01 382.48    

10 11-02 98.17    

11 11-03 134.49    

12 12-01 207.46    

13 13-05 66.15    

14 17-01 314.51    

15 17-02 44.25    

16 18-01 88.66    

17 19-01 72.11    

18 20-01 131.26    

小計 2382.86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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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 2類：屏東縣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件 

  案件編號 
圖形面積 

(公頃) 
細分單元 

圖形面積 

(公頃) 
備註 

1  01-01 30.87  

01-01-01 5.66  

  01-01-02 22.30  

01-01-03 2.91  

2  01-02 247.45  

01-02-01 9.78  

  

01-02-02 18.25  

01-02-03 12.72  

01-02-04 8.08  

01-02-05 10.04  

01-02-06 13.74  

01-02-07 15.79  

01-02-08 15.85  

01-02-09 13.89  

01-02-10 13.92  

01-02-11 12.12  

01-02-12 15.39  

01-02-13 18.95  

01-02-14 12.52  

01-02-15 11.48  

01-02-16 22.21  

01-02-17 12.09  

01-02-18 10.63  

3  01-03 27.94  
01-03-01 16.68  

  
01-03-02 11.26  

4  01-04 10.27  01-04-01 10.27    

5  01-06 21.95  
01-06-01 8.66  

  
01-06-02 13.29  

6  02-01 29.48  02-01-01 29.48    

7  02-03 8.70  02-03-02 8.70    

8  02-04 22.44  
02-04-06 8.94  

  
02-04-07 13.50  

9  03-01 275.14  

03-01-03 14.60  

  

03-01-04 17.71  

03-01-07 28.42  

03-01-08 11.26  

03-01-09 8.78  

03-01-18 11.59  

03-01-19 5.71  

03-01-23 16.21  

03-01-24 6.96  

03-01-27 20.0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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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-01-28 6.27  

03-01-31 3.01  

03-01-32 22.57  

03-01-33 22.90  

03-01-34 14.50  

03-01-35 21.39  

03-01-36 17.61  

03-01-40 17.94  

03-01-42 7.64  

10  03-02 148.96  

03-02-01 18.11  

  

03-02-02 10.86  

03-02-03 14.82  

03-02-04 16.81  

03-02-05 9.32  

03-02-06 14.54  

03-02-07 9.96  

03-02-08 11.72  

03-02-09 14.50  

03-02-10 6.92  

03-02-11 12.95  

03-02-12 8.45  

11  03-03 85.14  

03-03-01 11.23  

  

03-03-02 13.03  

03-03-03 19.18  

03-03-04 15.43  

03-03-05 15.62  

03-03-06 10.65  

12  03-04 245.17  

03-04-02 14.20  

  

03-04-03 9.15  

03-04-04 6.85  

03-04-07 17.48  

03-04-08 11.72  

03-04-09 20.57  

03-04-10 11.29  

03-04-12 18.44  

03-04-13 6.44  

03-04-14 8.17  

03-04-15 12.11  

03-04-16 14.12  

03-04-19 14.49  

03-04-20 11.87  

03-04-21 20.28  

03-04-22 17.99  

03-04-23 13.72  



17 

03-04-24 16.28  

13  03-05 63.15  

03-05-01 16.63  

  
03-05-02 17.93  

03-05-03 19.48  

03-05-04 9.11  

14  03-06 149.12  

03-06-01 9.14  

  

03-06-02 16.91  

03-06-03 8.29  

03-06-05 9.92  

03-06-06 10.36  

03-06-07 12.79  

03-06-08 22.28  

03-06-11 10.41  

03-06-12 10.31  

03-06-13 24.91  

03-06-16 13.80  

15  03-07 101.61  

03-07-01 9.31  

  

03-07-02 16.72  

03-07-03 11.35  

03-07-04 12.09  

03-07-05 19.00  

03-07-06 1.92  

03-07-07 8.69  

03-07-08 22.53  

16  03-10 112.81  

03-10-01 17.49  

  

03-10-02 17.16  

03-10-05 22.46  

03-10-06 12.00  

03-10-07 12.03  

03-10-08 8.85  

03-10-09 7.38  

03-10-10 15.44  

17  05-01 330.85  

05-01-02 19.90  

  

05-01-06 21.62  

05-01-07 17.96  

05-01-08 11.15  

05-01-09 14.41  

05-01-10 7.99  

05-01-13 17.03  

05-01-14 20.55  

05-01-15 17.37  

05-01-16 18.91  

05-01-17 12.72  

05-01-18 14.5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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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-01-19 10.12  

05-01-20 20.59  

05-01-21 8.49  

05-01-22 8.80  

05-01-23 16.93  

05-01-25 6.94  

05-01-32 8.13 

05-01-34 16.91  

05-01-35 19.02  

05-01-37 20.80  

18  05-03 29.39  
05-03-01 10.74  

  
05-03-02 18.65  

19  05-04 38.72  

05-04-01 14.65  

  05-04-02 12.67  

05-04-03 11.40  

20  05-05 43.82  

05-05-01 9.11  

  
05-05-02 9.30  

05-05-03 14.83  

05-05-06 10.58  

21  05-08 10.25  05-08-01 10.25    

22  06-02 9.39  06-02-03 9.39    

23  08-02 83.90  08-02-01 83.90    

24  09-01 27.67  
09-01-01 9.14  

  
09-01-02 18.53  

25  10-01 2.06  10-01-01 2.06  
併單元 09-01-02

辦理核備作業 

26  10-05 61.09  

10-05-01 13.40  

  

10-05-02 11.08  

10-05-03 9.33  

10-05-04 8.70  

10-05-05 7.69  

10-05-06 10.89  

27  10-06 23.46  10-06-01 23.46    

28  10-07 75.56  10-07-01 75.56    

29  11-01 105.45  11-01-01 105.45    

30  13-01 56.72  

13-01-01 20.32  

  13-01-02 14.43  

13-01-06 21.97  

31  13-02 5.24  13-02-01 5.24    

32  13-03 54.78  

13-03-01 10.26  

  13-03-03 28.45  

13-03-04 16.07  

33  14-01 0.11  14-01-01 0.11    

34  14-02 0.02  14-02-01 0.0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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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 14-03 0.00  14-03-01 0.00    

36  14-04 0.15  14-04-01 0.15    

37  15-01 0.33  15-01-01 0.33    

38  16-01 0.00  16-01-01 0.00    

39  16-02 0.01  16-02-01 0.01    

40  16-03 0.02  16-03-01 0.02    

41  21-01 892.01  21-01-01 892.01  

需檢附有關機關認

屬重大建設計畫證

明文件 

小計 3431.20  

 














